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１．３

公司负责人王振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素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田波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丹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９８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辽宁省丹东市纤维街

５８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１８００２

办公地址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滨江西路

６

号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１８０００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

电子信箱

ｑｚｙ３９００１＠ｓｏｈｕ．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潘跃东

联系地址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滨江西路

６

号

电话

０４１５

—

６１６４６６６

传真

０４１５

—

２２３７３７７

电子信箱

ｑｚｙ３９００１＠ｓｏｈｕ．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０７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１９

，

３１１

，

２１２．４８ ４０

，

３１６

，

６６９．５０ ４０

，

３１６

，

６６９．５０ －５２．１０％ －１８１

，

１８１

，

７６５．８０ ９０

，

３５３

，

２０４．１１

利润总额

２７３

，

９１６

，

２１４．７３ ９

，

０２２

，

０８１．６７ ９

，

０２２

，

０８１．６７ ２

，

９３６．０６％ －６０５

，

５２９

，

８８２．１６ －６０５

，

５２９

，

８８２．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７３

，

９１６

，

２１４．７３ ９

，

０２２

，

０８１．６７ ９

，

０２２

，

０８１．６７ ２

，

９３６．０６％ －６０５

，

５２９

，

８８２．１６ －６０５

，

５２９

，

８８２．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１２１

，

３０６

，

４４６．６９ －１８１

，

１８１

，

７６５．８１ －１８１

，

１８１

，

７６５．８１ －３３．０５％ －５７８

，

４３１

，

３７４．９２ －５７８

，

４３１

，

３７４．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８

，

２７６

，

２０３．６１ －２３４

，

１３３．９９ －２３４

，

１３３．９９ －５４

，

１９８

，

００４．１８ －５４

，

１９８

，

００４．１８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７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５４５

，

３５７

，

６０６．９０ ７４１

，

１１７

，

２３６．８７ ７４１

，

１１７

，

２３６．８７ －２６．４１％ ８４６

，

０４５

，

４５５．６７ ８１８

，

９３５

，

１０４．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９

，

２１４

，

８６６．０７ －６５９

，

２２８

，

４９２．５８ －６５９

，

２２８

，

４９２．５８ －１０１．４０％ －６６８

，

３９７

，

９２２．８５ －６６８

，

２５０

，

５７４．２５

股本

４４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２００７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１．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１．５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２８ －０．４６ －０．４６ －３９．１３％ －１．４８ －１．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

，

８０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１４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０７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０２１ －１．６９ －１．６９ －１０１．２４％ －１．７１ －１．７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４３

，

２９６

，

１８５．１１

债务重组损益

１

，

１５６

，

３３５

，

３６７．８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１７

，

８１６

，

５２１．３０

合计

３９５

，

２２２

，

６６１．４２ －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６

，

９６２

，

１０３ ３７．６８％ １９

，

０９９

，

１５３ １９

，

０９９

，

１５３ １６６

，

０６１

，

２５６ ３７．６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４６

，

９４２

，

５５６ ３７．６８％ １９

，

１０２

，

５３２ １９

，

１０２

，

５３２ １６６

，

０４５

，

０８８ ３７．６８％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９

，

５４７ －３

，

３７９ －３

，

３７９ １６

，

１６８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３

，

０３７

，

８９７ ６２．３２％ ３１

，

６００

，

８４７ ３１

，

６００

，

８４７ ２７４

，

６３８

，

７４４ ６２．３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３

，

０３７

，

８９７ ６２．３２％ ３１

，

６００

，

８４７ ３１

，

６００

，

８４７ ２７４

，

６３８

，

７４４ ６２．３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

股数

本年解除限

售

股数

本年增加限

售

股数

年末限售

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丹东化学纤维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

０ ０ ７６

，

７８９

，

１１０ ７６

，

７８９

，

１１０

大股东欠款未

清偿

２００９－０４－１８

丹东化学纤维（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４

，

２１６

，

４４５ ５７

，

６８６

，

５７８ ０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大股东欠款未

清偿

２００９－０４－１８

中国石油化工总

公司辽阳石油化

纤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未办理解除限

售手续

２００７－０４－１８

锦化化工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６

，

１１１ ０ ０ ７２６

，

１１１

未办理解除限

售手续

２００７－０４－１８

高管股份

１９

，

５４７ ３

，

３７９ ０ １６

，

１６８

按规定减持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合计

１４６

，

９６２

，

１０３ ５７

，

６８９

，

９５７ ７６

，

７８９

，

１１０ １６６

，

０６１

，

２５６ － －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６４

，

１６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

其它

２４．５９％ １０８

，

３８６

，

５７８ ７６

，

７８９

，

１１０ ０

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６３％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０

上海瑞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它

１．４９％ ６

，

５７１

，

０５１ ０ ０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辽阳石油化

纤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深圳市新天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其它

０．３７％ １

，

６４２

，

２７３ ０ ０

林海 其它

０．２８％ １

，

２１５

，

１００ ０ ０

肖志阳 其它

０．２３％ ９９３

，

４００ ０ ０

施宝祥 其它

０．２２％ ９８０

，

０００ ０ ０

冯卫成 其它

０．２２％ ９５５

，

６００ ０ ０

赵凤合 其它

０．２２％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３１

，

５９７

，

４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瑞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

，

５７１

，

０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新天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４２

，

２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林海

１

，

２１５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肖志阳

９９３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施宝祥

９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冯卫成

９５５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凤合

９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方美成

８８０

，

３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泽华

８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

新控股股东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新控股股东变更情况刊登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新控股股东变更情况刊登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张宗真、陈爱钦、张源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刊登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刊登媒体

－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

１

、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原控股股东为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为丹东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报告期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了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竞拍了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权，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过户手续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的公司

２００９－７５

、

２０１０－０５

公告）

控股股东：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宗真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６

日

注册资本：四亿元

经营范围：机械电器产品、轻工业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工艺品、非金属矿产品、土畜产品、仪

器仪表的进出口及代理业务。承办加工贸易、补偿贸易业务。批发零售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百货、

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普通机械、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农副产品、电子通讯器材、钢化夹层

玻璃制造、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咨询、储运、商务代理、审计、会计、法律事务的咨询服务。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张宗真，男，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陈爱

钦，女，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张源，男，厦门永同昌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

日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变动

原因

报告期内从公

司领取的报酬

总额（万元）

（税前）

是否在股东

单位或其他

关联单位领

取薪酬

王振山 董事长 男

５０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８

，

０４０ ８

，

０４０ ０．００

否

鲍龙飞

副 董 事

长、总经

理

男

５２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４

，

０２０ ４

，

０２０ ４．８０

否

郭素梅

董事、总

会计师

女

５６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

否

潘跃东

董事、副

总经理、

董秘

男

４６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９

，

４９７ ９

，

４９７ ４．３２

否

于 敏

独 立 董

事

女

４７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０ ０ ０．００

否

贾 霓

独 立 董

事

女

５０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０ ０ ０．００

否

司永生

独 立 董

事

男

５８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０ ０ ０．００

否

刘仁惠

监 事 会

主席

男

５６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０ ０ ４．３２

否

宋 枫 监事 女

５６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０ ０ ０．００

是

赵盛君

职 工 监

事

男

５８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０ ０ ３．７２

否

王福成

副 总 经

理

男

５５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０ ０ ４．５６

否

李远晶

副 总 经

理

男

５２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０ ０ ４．３２

否

合计

－ － － － － ２１

，

７５７ ２１

，

７５７ － ２６．０４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被授予的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２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董事姓名 具体职务

应出席

次数

现场出席

次数

以通讯方式参

加会议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会议

王振山 董事长

２ ２ ０ ０ ０

否

鲍龙飞 董事

２ ２ ０ ０ ０

否

郭素梅 董事

２ ２ ０ ０ ０

否

潘跃东 董事

２ ２ ０ ０ ０

否

于 敏 独立董事

２ ２ ０ ０ ０

否

贾 霓 独立董事

２ ２ ０ ０ ０

否

司永生 独立董事

２ ２ ０ ０ ０

否

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说明

－

年内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

２

其中：现场会议次数

２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数

０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数

０

§６ 董事会报告

６．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

、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

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丹东化纤工业沿江开发区进出口公司的重整申请，对丹东化学纤维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为保持公司资产的整体运营价值，管理人依法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公

司继续营业。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同意公司继续营业，并由管理人聘任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

业事务。

２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召开，会上，管理人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通报了债权申

报情况和债权审查原则，介绍了丹东化纤重整基本思路。会议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进行了核查。丹东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了债权人会议主席，会议选任了丹东化纤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并经丹东市中级人民法

院书面决定认可。

３

、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召开，债权人会议的担保债权组、职工债

权组、税务债权组、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了公司管理人提交的《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出资人组表决通过了《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管理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向丹东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交了批准《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申请，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１

、批准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２

、终止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５

、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经公开拍卖，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竞拍了丹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权，该部分股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已过户至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的证券账户。

二、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１

、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公司重组后所处行业为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较大，但行业总体发展前景乐观，行业

发展潜力巨大。

２

、公司未来发展机遇和挑战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重组后，将向公司注入其旗下房地产及建设工程施工

业务等优质资产，保证公司恢复上市后具备持续盈利和发展的能力。丹东市沿海、沿江开发和新城区建设做

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３

、未来发展战略所需的资金计划及资金来源情况

公司实现未来发展规划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筹资金；二是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增发

新股募集资金，保证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

三、报告期内投资情况

１

、报告期内无募集资金或报告期之前募集资金的使用延续到报告期内的情况。

２

、报告期内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四、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立信大华审字 〔

２０１０

〕

２２１５

号带

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将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一）、强调事项

丹东化纤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一）

所述，丹东化纤公司以持续经营基础编制了财务报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述，资产负债表日丹东化纤公

司正处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按照重整计划安排，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丹东化纤公司将进行相关重组工作

以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由于审计报告日丹东化纤公司重组工作尚未完成，丹东化纤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仍

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强调事项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二）、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丹东化纤重

整一案，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６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重整

计划，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丹东国资化学纤维有限公司以

２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竞得了丹东化纤全部资

产。

４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执行重整计划所需资金

５．９

亿元已全部落实到帐，公司执行重整计划

不确定因素已经消除。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２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６

、重组方拟注入资产目前正在进行审计评估，尚未注入到公司，因此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１

、根据《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经营方案，在重整计划获得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批

准后，丹东化纤将引入具有一定资产实力且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要求的投资人作为重

组方，展开资产重组。 重组方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向丹东化纤注入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且具有一

定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使丹东化纤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成为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丹东化纤的股份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于丹东市

拍卖业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在《拍卖特别说明告知书》中规定，竞买人应该能够按照丹东化纤重整

计划的要求向丹东化纤注入具有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并对丹东化纤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提出切实可行的经

营发展方案。 经过公开竞拍， 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竞得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该部分股权已过户到厦门永同昌集团，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厦门永同昌集团披露了增持丹东化纤股份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出具了《厦

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关于对丹东化纤后续调整计划的说明》。 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后续调

整计划说明中，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为使丹东化纤恢复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厦门永同昌集团有

限公司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以丹东化纤向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并购买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房地产及建设工程施工业务等优质资产的方式进行重组。

４

、公司目前正积极努力配合重组方对拟注入资产进行评估审计工作。 同时尽快完成上报材料，报送监

管部门批准，争取早日恢复持续盈利能力，早日恢复上市交易。

五、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及决议内容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

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正文及财务报表》。

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１

、公司董事会按照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认真履行了职责，完成了股东大会授权的各项事

宜。

２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报告期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未推出股权激励方案。

３

、报告期内无配股、增发新股等方案实施情况。

六、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７

，

３９１．６２

万元，加上年初的未分配

利润

－１３４

，

６９７．１６

万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０７

，

３０５．５４

万元。公司董事会提议

２００９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此预案须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它事项

公司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报告期内无变更。

６．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化纤

１０８．２０ １０１．７３ ５．９８％ －５３．８８％ －４８．８２％ －３５．７５％

合计

１０８．２０ １０１．７３ ５．９８％ －５３．８８％ －４８．８２％ －３５．７５％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粘胶短纤维

９２．７７ ８９．０７ ３．９９％ －５８．０９％ －５２．３８％ －４１．６０％

粘胶长丝

１５．４３ １２．６６ １７．９５％ １６．１０％ ７．９３％ ６１．７３％

合 计

１０８．２０ １０１．７３ ５．９８％ －５３．８８％ －４８．８２％ －３５．７５％

６．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辽吉黑

１５．４３ １３１．２９％

江浙沪皖

９２．７７ －５４．９２％

合 计

１０８．２０ －５３．８８％

６．４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７

董事会对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８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０

）

２２１５

号带强

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将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一、强调事项

丹东化纤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一）

所述，丹东化纤公司以持续经营基础编制了财务报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述，资产负债表日丹东化纤公

司正处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按照重整计划安排，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丹东化纤公司将进行相关重组工作

以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由于审计报告日丹东化纤公司重组工作尚未完成，丹东化纤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仍

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强调事项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二、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丹东化纤重

整一案，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６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重整

计划，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丹东国资化学纤维有限公司以

２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竞得了丹东化纤全部资

产。

４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执行重整计划所需资金

５．９

亿元已全部落实到帐，公司执行重整计划

不确定因素已经消除。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２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６

、重组方拟注入资产目前正在进行审计评估，尚未注入到公司，因此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１

、根据《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经营方案，在重整计划获得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批

准后，丹东化纤将引入具有一定资产实力且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要求的投资人作为重

组方，展开资产重组。 重组方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向丹东化纤注入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且具有一

定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使丹东化纤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成为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丹东化纤的股份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于丹东市

拍卖业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在《拍卖特别说明告知书》中规定，竞买人应该能够按照丹东化纤重整

计划的要求向丹东化纤注入具有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并对丹东化纤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提出切实可行的经

营发展方案。 经过公开竞拍， 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竞得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该部分股权已过户到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披露了增持丹东化纤股份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

出具了《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对丹东化纤后续调整计划的说明》。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后续调

整计划说明中，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为使丹东化纤恢复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厦门永同昌集团有

限公司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以丹东化纤向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并购买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房地产及建设工程施工业务等优质资产的方式进行重组。

４

、公司目前正积极努力配合重组方对拟注入资产进行评估审计。 同时尽快完成上报材料，报送监管部

门批准，争取早日恢复持续盈利能力，早日恢复上市交易。

６．９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７

，

３９１．６２

万元，加上年初的未分配利

润

－１３４

，

６９７．１６

万元，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０７

，

３０５．５４

万元。 公司董事会提议

２００９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此预案须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

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０８

年

０．００ ９

，

０２２

，

０８１．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０．００ －６０５

，

５２９

，

８８２．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０．００ －３６７

，

９０５

，

０１４．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０．００％

公司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

预案的原因

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７ 重要事项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被出售或

置出资产

出售日 交易价格

本年初起至

出售日该出

售资产为公

司贡献的净

利润

出售

产生

的损

益

是否

为关

联交

易

定价

原则

所涉

及的

资产

产权

是否

已全

部过

户

所涉

及的

债权

债务

是否

已全

部转

移

与交易

对方的

关联关

系（适用

关联交

易情形）

丹东国资

化学纤维

有限公司

全部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否 竞拍 是 否

－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３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

间

发生

原因

期初余额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万

元）

报告期新增

占用金额

（

２００９

年

度）（万元）

报告期偿还

总金额（

２００９

年度）（万元）

期末余

额（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万元）

预计偿

还方式

预计偿

还金额

（万元）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升汇集团

及其关联

企业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５

年

非经营

性占款

８３

，

３５４．００ ０．００ ８３

，

３５４．００ ０．００

当年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

原因、 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

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的原因、 责任追究情

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

说明

－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接到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

理债权人丹东化纤工业沿江开发区进出口公司的重整申请， 对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１

、批准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２

、终止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丹东东洋

特种纤维有限公司偿还其拖欠原告的人民币借款

８５

，

２０２

，

２３８．５３

元，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立案审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下达了（

２００９

）丹民三初字第

０００４９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被告丹东东洋特种纤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１０

日内， 向原告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

限公司偿还欠款

８５

，

２０２

，

２３８．５３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

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４６７

，

９００

元由被告丹东东洋特种纤维有限公司承担。

（二）、报告期公司无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３

持有拟上市公司及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４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５

其他综合收益细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利得（损失）金额

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２．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

额

减：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

份额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３．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金额

减：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转为被套期项目初始确认金额的调整额

小计

４．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减：处置境外经营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５．

其他

减：由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监事会报告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监事会工作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五届八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了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正文及财务报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监事会会议，选举刘仁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３

、公司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财务报告。

４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正文及财务报表。

二、监事会对下列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能依法运作，决策程序合法，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

职务时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监事会认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三）、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

（四）、报告期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１

、报告期公司无收购资产情况。

２

、报告期出售资产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丹东化纤工业沿江开发区进出口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丹东化纤重

整。次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债权人的重整申请。

根据《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丹东化纤通过公开拍卖，变卖处置了现有的全部资产，最终由

丹东国资化学纤维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２

亿元竞得所拍资产。

监事会认为，公司出售资产，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无违规、损害公司利益等行为。

（五）、报告期内无关联交易。

（六）、公司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聘请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０

）

２２１５

号带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监事会经与公司董事会沟通，现针对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

说明如下：

１

、强调事项

丹东化纤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一）

所述，丹东化纤公司以持续经营基础编制了财务报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述，资产负债表日丹东化纤公

司正处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按照重整计划安排，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丹东化纤公司将进行相关重组工作

以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由于审计报告日丹东化纤公司重组工作尚未完成，丹东化纤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仍

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强调事项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２

、情况说明

⑴

、由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不抵债，公司债权人申请，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丹东化纤重整一案，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１６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终止公司重整程

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⑵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丹东国资化学纤维有限公司以

２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竞得了丹东化纤全部

资产。

⑶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大股东丹化集团让渡的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先后被

１１

家买受人受让，受让资金

５．９

亿元已全部落实到帐，公司执行重整计划职工内债、普通债权的清偿等不确定

因素已经消除。

⑷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２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

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⑸

、由于公司重组方拟注入资产目前正在进行审计评估，尚未注入到公司，因此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仍然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３

、公司采取的措施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公司董事会今后将要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⑴

、、根据《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的经营方案，在重整计划获得丹东中院批准后，丹

东化纤将引入具有一定资产实力且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要求的投资人作为重组方，展

开资产重组。重组方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向丹东化纤注入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且具有一定盈利能

力的优质资产，使丹东化纤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成为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⑵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丹东化纤的股份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于丹东

市拍卖业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在《拍卖特别说明告知书》中规定，竞买人应该能够按照丹东化纤重

整计划的要求向丹东化纤注入具有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并对丹东化纤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提出切实可行的

经营发展方案。经过公开竞拍，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竞得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该部分股权已过户到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⑶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披露了增持丹东化纤股份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

出具了《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对丹东化纤后续调整计划的说明》。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后续调

整计划说明中，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为使丹东化纤恢复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厦门永同昌集团有

限公司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以丹东化纤向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并购买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房地产及建设工程施工业务等优质资产的方式进行重组。

（七）、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意见

目前，公司内部控制系统与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

公司自

２００５

年度起连续亏损，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８

年起已被暂停上市，重组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实现

企业重组并恢复上市后，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内控制度，规范和提高企业内控水平。

§９ 财务报告

９．１

审计意见

是否审计 是

审计意见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编号 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０

〕

２２１５

号

审计报告标题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收件人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段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后附的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东化纤

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９

年度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段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丹东化纤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

责任包括：（

１

）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

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２

） 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

策；（

３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注册会计师责任段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

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

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

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

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

见。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

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审计意见段

我们认为，丹东化纤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

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丹东化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０９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非标意见

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一）所述，丹东化纤公司以

持续经营基础编制了财务报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述，资产负债表日丹东

化纤公司正处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按照重整计划安排，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丹东化纤公司将进行相关重组工作以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由于审计报告日丹

东化纤公司重组工作尚未完成， 丹东化纤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强调事项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审计机构名称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２

层

审计报告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

注册会计师姓名

李旭冬、马宁

９．２

财务报表

９．２．１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５４４

，

７９７

，

６０６．９０ １４

，

３４１．５２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１２

，

７８１

，

２６２．４４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

，

２９３

，

６４２．７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１８

，

９８０

，

２４２．９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４５

，

３５７

，

６０６．９０ １５９

，

０６９

，

４８９．６９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４

，

０６５

，

４７６．９８

固定资产

４６３

，

５７６

，

２４４．１２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１１４

，

４０６

，

０２６．０８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８２

，

０４７

，

７４７．１８

资产总计

５４５

，

３５７

，

６０６．９０ ７４１

，

１１７

，

２３６．８７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５８７

，

０１４

，

４４０．１８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１７２

，

１４５

，

２１４．４８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２

，

４１１

，

８５４．５４

应交税费

１６

，

９４６

，

３３６．９２

应付利息

１６６

，

９８７

，

６７６．５８

应付股利

２９０

，

０４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５３６

，

１４２

，

７４０．８３ ２０８

，

１９７

，

４７１．１４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９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３６

，

１４２

，

７４０．８３ １

，

３６７

，

１９３

，

０３３．８４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５

，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２７

，

７２２

，

６９５．６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３

，

１５２

，

６９５．６１

负债合计

５３６

，

１４２

，

７４０．８３ １

，

４００

，

３４５

，

７２９．４５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４４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６０５

，

０３７

，

９５３．１２ ２６１

，

２１０

，

８０９．２０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３６

，

５３２

，

３１１．７０ ３６

，

５３２

，

３１１．７０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７３

，

０５５

，

３９８．７５ －１

，

３４６

，

９７１

，

６１３．４８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

，

２１４

，

８６６．０７ －６５９

，

２２８

，

４９２．５８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

，

２１４

，

８６６．０７ －６５９

，

２２８

，

４９２．５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５４５

，

３５７

，

６０６．９０ ７４１

，

１１７

，

２３６．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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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１２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７

名董事均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７

，

３９１．６２

万元，加上年初的未分配利润

－１３４

，

６９７．１６

万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０７

，

３０５．５４

万元。 公司董事会提议

２００９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此预案须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继续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审计机构，年审计费用

４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已支

付年审计费用

４０

万元。 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未提出异议。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五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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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二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鉴于监事宋枫已到退休年龄，监事会提名赵盛君为监事，简历如下 ：

赵盛君，男，

５８

岁，曾任丹东化纤公司综合部部长、丹东化纤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现任丹东化纤公司综合处处长、丹

东化纤公司职工监事。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７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与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公司连续三年亏损，股票已被暂停上市，

公司将在实现企业重组并恢复上市后，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内控制度，规范和提高企业内控水平。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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